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西昌市城区施划标线项目，该项目主要是对长安路、天王山大道、

航天大道等城区道路进行标线施划，施划数量约 10.3万平方米，使用高压水枪

清除不符合现有交通组织方式的道路标线 2000平方米；现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

式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本次招标活动，本次采购时间紧，任务重，为确保

该项目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行业标准规范化实施，采购人将明确验收程序并组织专

家组对项目严格按照程序制定验收方案，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文件要求进行

验收，实现物有所值的采购目标。 

二、技术、服务部分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道路热熔标线 

序号 标线施划路段 数量（㎡） 

1 长安路 10860.65 

2 北碧府路 2564.1 

3 滨河路 2252 

4 月海路 4286.3 

5 老城区 2945.1 

6 观海路 5228.55 

7 袁马路 1724.25 

8 城中支路 9205 

9 三岔口路 5880.3 



10 健康路 2341 

11 宁远桥 1176.2 

12 三丫口周边 3656.3 

13 宁远大道及周边 7782.8 

14 天王山大道至菜籽山大道 9480.8 

15 航天大道 28214.45 

16 河东大道 5778.6 

总计：103376.4㎡ 

 

二、水洗旧标线 

总计：2000㎡ 

（二）技术标准及要求 

1、不粘胎干燥时间：≤3min。 

2、抗压强度（MPa）：≥12。 

3、耐磨性（mg）（200转／1000g后减重）：≤80（JM－100橡胶砂轮）。 

4、耐水性：在水中浸泡 24h应无异常现象。 

5、耐碱性：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浸泡 24H，应无异常现象。 

6、涂层低温抗裂性：－10℃保持 4h，室温放置 4h为一个循环，连续做三

个循环后应无裂纹。 

7、玻璃珠含量：18％－25％ 

8、加热稳定性：200℃－220℃在搅拌状态下保持 4H，应无明显泛黄、焦化、

结块等现象。 

9、手推车施划厚度不低于 1.8mm。 

10、标线要求： 

（1）路面标线喷涂前仔细清洁路面，使路面表面干燥，无起灰现象。 

（2）路面标线的规格、颜色、形状和位置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 



（3）标线线形流畅，与道路线形协调，曲线圆滑，不出现折线。 

（4）标线表面无起泡、皱纹、斑点、开裂、发戮、脱落、泛花等现象。 

（5）标线反光玻璃微珠撒布均匀，附着牢固，反光均匀。 

（三）适用标准及规范（最新版本）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 

3、《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 

4、《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GB/T16311） 

5、《路面标线涂料》（JT/T280） 

6、《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 

7、《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 

8、《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 

9、《路面防滑涂料》（JTT/712） 

10、《公路交通安全设施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71） 

11、《突起路标》（GB/T24725） 

12、《轮廓标》（GB/T 24970） 

13、《雨夜公路交通反光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DB51/T2429） 

14、《路面标线用玻璃珠》（GB/T24722） 

15、《新施划路面标线初始逆反射光亮系数及检测方法》（GB/T21383） 

招标文件中以上“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与规范”以及其他的相关行业规范

中涉及的技术要求、相关标准发生变化的以最新标准为准，包含但不限于上述标

准、规范。 

（四）服务能力要求 

1、标线施工工作其他要求 

（1）完成采购人指定的西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管辖区域（包括但不限

于）的道路、公路交通标线紧急工程任务。 



（2）投标人针对标线施划工作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建立质量保证制度、

安全生产保证制度、文明施工制度等体系。 

（3）投标人应指定 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协调投标人在标线施划实施过程

中的各项工作，项目负责人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如需

更换，投标人应征求采购人意见，经采购人同意，方能更换项目负责人。如采购

人认为项目负责人不适合或不能胜任工作要求的，经采购人提出，投标人应在 3

个工作日内予以更换。 

2、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1）标线施划作业现场应落实文明生产措施。作业结束后，保持现场清爽、

干净。不得遗留垃圾、作业工具等物品。 

（2）施工时间：施工作业不得妨碍和阻断交通，应尽量避开交通高峰时段，

在使用噪音较大的施工机械时，尽量避开居民夜间休息时间。 

（3）在道路上施工时，按规范在作业点前摆放警示标志，提醒往来的车辆

和行人；做好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峰时段应安排专人配合交警疏导交通。 

（4）施工作业人员应严格按操作规程、规范进行施工作业，严禁违规、冒

险作业。若因标线维护施划过程中发生人身、财产损失等安全事故，由投标人承

担一切法律、经济责任，采购人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5）施工现场的施工人员须按采购人规定的标准统一工作服装（背面喷涂

白色“交通设施维护”字样），并穿戴反光背心（背面喷涂白色“交通设施维护”

字样）。同时，必须严格按照安全施工的相关要求穿戴工作帽等安全防护配备，

严格按要求做好安全防护技术措施。 

（6）涉及隔离性等安全设施的作业面，由中标人自行负责，采购人不再另

行支付费用。 

（五）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货物和服务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质量标准或者优于国

家现行相关行业技术规范（或标准）及国家强制性标准； 

2、投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当中须合理配置人员，提供好各项服务。 

3、投标人应根据采购人要求的地点、时间进行标线施划、清除工作。 



三、商务部分 

（一）实施现场要求 

本项目实施地现场情况由投标人自行踏勘，业主不组织现场踏勘，投标人如

未踏勘，视为已了解现场情况。 

（二）安全要求 

本项目自中标人签订合同之日起至项目实施完成验收合格日止，中标人将负

责实施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等一切安全责任。因项目实施过

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提供承诺函，格式见附件） 

（三）质量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材料制造标准及技术规范等，必须符合最新国家标准。各

项技术标准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2、投标产品应是未使用过的原装全新合格产品，投标人不得以次充好；产

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同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厂家服务承诺及采购单位的要

求做好售后服务工作。 

3、投标人所提供的产品是经试验合格的全新正品。中标人应对由于设计、

工艺、材料或使用不当而引发的质量问题负责，在此期间导致工期延误，采购人

有权据合同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向供货商索赔。 

4、在质保期内，供应商须对出现标线厚度不达标、起泡、褶皱、开裂、脱

落、泛花等质量问题的路段必须进行返工，返工所需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四）后期服务要求 

投标人的服务承诺应按不低于招标文件中提出的服务要求的标准做出响应。

其基本服务要求如下： 

1、标线质保期为 12 个月，在质保期内，标线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得到修复，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违约责任全部由中标人负责。 



2、质保期后，中标人应以最优惠价格提供保修服务，保修服务费用以成本

计。 

3、中标人应成立专门售后工作小组，在接到用户请求后，提供快捷、优质、

高效、周到、规范的服务。 

★（五）履约时间及地点 

1、履约时间：在合同签订后  60  天完工。 

2、履约地点：西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定地点。 

（六）履约验收 

1、项目实施完成后，由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和本项目的

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合同的要求、提供有资质的带“CNAS”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出具的检测报告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按照合同及资金管理规定办理资金结算手

续。验收不合格的，也将不予支付采购资金，还会报告本项目同级监管部门按照

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以失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 

2、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

采购人在招标与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

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七）资金结算 

项目验收合格后填写《验收结算单》，采购人签署验收合格、同意支付意见

后，由采购人按照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程序办理资金支付手续，拨付中标供应商合

同总价款的 95%。剩余 5%待质保期满无质量问题的前提下一次性付清。 


